
夏 毅

年 月 日 星期三

图为崇明区检察院干警在庙镇

种下一片检察公益林

龚晨晖 摄

遗 失 声 明

注 销 公 告
经

股东会决议解散 并已成立清算

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

起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

债权 特此公告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经股东决

定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

注 册 号

经股东会决

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


